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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為何怕􀎠青少年軍􀎡？

井水集

「香港青少年軍」 成立，反對派
和 「蘋果日報」 的反應仿似大難臨頭
，真叫人忍俊不禁。

一個才不過二百多人的隊伍，又
都是港人子女，就因為進了昂船洲軍
營、就因為穿上了一件據說 「類似」
解放軍軍裝的綠色制服、就因為有特
首和 「中聯辦」 主任等當總監、做顧
問，這班 「大細路」 就會搖身一變，
成了洪水猛獸般，令到反對派害怕得
發抖以至要群起而攻之，這不是太荒
唐、也太可笑了嗎？

這些如此關心、關愛青少年的人
，在 「佔中」 那段日子，大批青年學
生不回學校上課、不理會家長勸喻，
堅持要到金鐘坐地瞓街，面對警方的
催淚煙、胡椒噴霧以至警棍，身體隨
時會受到傷害，那個時候，這些人為
什麼不勸青年學生返回學校，好好了
解基本法和普選，好好和特區政府用
對話溝通和表達意見，為什麼要慫慂
、鼓勵、支持他們違法亂港和危及自
己的安全？為什麼對明明帶頭破壞法
治、帶頭衝擊的周永康、黃之鋒之流
還要捧為英雄？為什麼對 「佔中」 青

年學生一旦被定罪後將會影響學業、
就業前途不聞不問？

事實是，包括 「蘋果日報」 在內
的反對派，對香港青年學生的 「洗腦
」 是已經罪證俱在、惡果昭彰的了，
一批青年學生違法 「佔中」 ，被拘捕
後將要面對刑事責任而自毀前程，他
們令到家長失望、痛心，令到老師、
同學惋惜，就是因為他們被 「洗了腦
」 ，以至國家與特區不分、中央憲制
權力與地區自治權力不分，依法普選
、依法提名與違法「公民提名」不分，
「佔中」 則更連守法這一最基本的公

民責任也不顧了，反對派和 「蘋果日
報」 長期以來對香港青年學生的 「洗
腦」 可說 「無與倫比」 、罪大惡極。

今天， 「香港青少年軍」 成立，
以至特區政府鼓勵中、小學階段學生
最少到內地交流一次，以及港校與內
地學校締結 「姐妹學校」 ，都不過是
希望為青年學生 「打打預防針」 和消
消毒而已，最少不再那麼容易被反對
派和 「蘋果日報」 洗腦。

反對􀎠港獨􀎡才能維護國家安全

社 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
秋北日前對傳媒透露，鑑於 「佔中」 及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發表 「港獨」
言論，他考慮今年三月 「兩會」 期間提
出議案，建議若基本法二十三條遲遲未
立法，就應該將《國家安全法》以附件
形式納入基本法內，適用於香港特區。

就吳秋北這一建議，全國政協副主
席董建華、特首梁振英、特區保安局局
長黎棟國及立法會議員等昨日分別作出
回應，梁振英重申二十三條有立法必要
，但目前未有時間表，至於引入《國家
安全法》則並無任何研究和準備。

有關回應，應是實事求是和可信的
；然而，就吳秋北言論、梁振英批評 「
港獨」 以及 「香港青少年軍」 成立等議
題，反對派及《蘋果日報》卻進行了連
番的歪曲和攻擊，企圖誤導輿論、分化
社會，實不能不予以揭露和抨擊。

首先，吳秋北的言論只是個人看法
，他大概有感於「佔中」引入外力，「港
獨」言論又冒頭，而二十三條卻遲遲未
能立法，因此提出引入《國安法》以保障
特區和國家安全。作為全國人大代表，
吳秋北這一建議，未必現實、也未必可

行，但卻絕不能說是什麼歪心和錯誤。
事實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李柱銘、陳方安生可以跑到
華盛頓、倫敦去乞求干預特區普選，美
國國務院「亞洲民主基金會」可以通過黎
智英百萬千萬元的匯入反對派議員銀行
戶口支持 「佔中」 ，這不叫損害特區安
全和威脅國家安全；但吳秋北講一句《
國安法》， 「香港青少年軍」 成立誓詞
中有「報效祖國」之語，立刻就要被圍攻
，指為「出賣香港」和「洗腦」，事情之荒
謬、是非之顛倒，還有比這更甚的麼？

事實是，梁振英批 「港獨」 、吳秋
北提 「國安法」 ，不僅不是什麼過甚其
詞，而是非常及時和大有必要。

連日來，圍繞 「港獨」 言論，反對
派指特首 「打壓言論自由」 、也有好心
人認為 「小題大做」 。事實是，在二○
一七特首普選提上議事日程以前、在七
十九日 「佔中」 發生以前，提 「港獨」
、提二十三條立法、提國家安全，的確
都好像離特區現實比較遙遠；但經歷過
「佔中」 ，以及由 「佔中」 而揭露出來

的大量外國勢力插手香港特區的事實，
「港獨」 和國家安全就絕不再是一句空

言和杞人之憂；如果不是特區政府應對
得法，如果不是中央決策正確、及時，
如果不是絕大部分市民在關鍵時刻挺身
支持政府、贊成 「清場」 ，一場 「港版
顏色革命」 已經在特區 「落地生根」 以
至 「旗開得勝」 了，在警方被迫施放催
淚彈之後 「佔中」 人數一度逾十萬， 「
梁振英下台」 的口號一直不間斷、大規
模暴力衝擊立法會和 「政總」 ……，一
切一切，比起近年發生在希臘、也門、
利比亞等地的 「顏色革命」 、 「廣場革
命」 ，實在何其相似以至不遑多讓，而
唯一不同及令到結果大異的是，香港特
區有強大祖國作後盾，中央及時、有力
的重申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不容
侵犯，香港特區事務不容外國干涉，中
央堅決支持特首梁振英施政，一場劍指
中國大陸、以香港特區為 「試驗場」 的
「顏色革命」 才最終以失敗收場。

在港維護國家安全，包括反對一切
「港獨」 言論，既是特區政府和港人的

憲制責任、更是嚴峻的現實需要；否則
，不僅普選無從談起，連繁榮穩定和法
治基石也隨時會失去，港人絕不可糊塗
和麻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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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指應先為23條立法

梁：無計劃引入國安法
指報效祖國是每個國家人民責任

【大公報訊】記者陳達堅報道：由行政長
官梁振英夫人梁唐青儀擔任總司令的香港青少
年軍總會日前成立，社會上出現針對青少年軍
的質疑。總會主席陳振彬昨日指，青少年軍成
員均為曾參加軍事夏令營的年輕人，成立儀式
上約有數十名大學生參與宣誓，其他到場學生
僅屬觀禮，又表示會將各界的意見帶回總會諮
議會討論，保持高透明度，以釋除大家疑慮。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主席陳振彬昨日出席一
個電台節目時表示，青少年軍成員全部曾參加
過由教育局、群力資源中心及解放軍駐港部隊
合辦的軍事夏令營，當日在昂船洲軍營的成立
典禮上，共數十名大學生參與宣誓，其他學生
只屬觀禮，至於向觀禮學生贈送制服，是希望
能 「盡善盡美」，就如同其他活動亦會向參加
者派衫。

他介紹說，總會現時尚未開始招募中小學
生成員，而十八歲以下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
意才可以加入。至於青少年軍的誓詞當中，包
括要求會員 「報效祖國」，陳振彬認為十分正
常。

陳振彬又強調，少年軍總會與本港一般制
服團體一樣，同特區政府、駐港部隊或任何政
治團體都沒有關係。對於有議員質疑，解放軍
有份參與成立青少年軍，可能抵觸駐軍法，他
指出，解放軍不是青少年軍成員，亦不會教導
成員步操，解放軍所擔任的是榮譽職位。

面對質疑，陳振彬認為，社會要建立互信
，以免產生不必要誤解，為香港的將來 「看得
遠，做得好」，並希望社會充滿多些正能量，
學生則要裝備好自己，以應付全球競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早前透露，希望在兩會期間提出把
《國家安全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之內。梁振英在出席行政會議前
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自己不清楚有關提議的具體情況，特區政
府亦沒有就這個問題做過研究和任何準備。他重申，當局未有23
條立法的計劃。反對派蓄意攻擊香港青少年軍總會，聲稱其誓詞
中 「報效祖國」的元素有 「洗腦」之嫌。梁振英直言： 「『報效
祖國』是每一個國家的人民的責任。」他續稱，童軍的誓詞中也
有 「愛國家」的內容；過去很長時間中，不少與解放軍及軍事有
關的青少年活動都深受學生家長歡迎，很多學校都有參加類似的
活動。

青少年軍會提高透明度
梁振英補充，根據自己的理解，青少年軍會員的主要對象就

是過去多年來參加過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的青少年人，相信未來有
關方面會做好與媒體之間的溝通工作，透過主動發放信息，提高
工作的透明度： 「青少年軍我相信它剛剛成立，日後我認為他們
可以提高他們的透明度，讓香港社會各界知道它的活動性質和它
的宗旨等等，這是一個青少年的制服團體。」

論及有意見認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出
面撐《施政報告》是受中央之命來干預現屆政府的管治，梁振英
忍俊不禁。他笑言： 「董（建華）生不是第一次就香港的事情提
出他的意見，你剛才的想法我知道不一定是你自己的想法，但你
轉述社會上有人有這樣的猜測，我覺得太有想像力。」

黎棟國稱23條無時間表
另外，黎棟國昨日下午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會見傳媒時亦表

明，當局完全沒有研究過引入《國家安全法》的問題。他重申，
當局對於23條立法並無任何時間表： 「基本法對於國家安全方面
是有第23條。我們已經多次說過，就23條（立法）是特區的一個
憲制責任，但我們並無推行的時間表。」被問及香港青少年軍總
會是否涉及解放軍干預香港，黎棟國說： 「絕對不是。據我理解
，青少年軍是一個制服團體。」他認為團體發起人之一的陳振彬
已經清楚地向社會解釋有關的問題。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對於港區人大代
表吳秋北建議，內地《國家安全法》可適用於本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兼港大法律學者陳弘毅稱，《國家
安全法》條文與基本法23條有衝突，認為特區政府應

先就23條展開立法程序，被否決後才考慮將《國家安
全法》納入基本法中。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和立法會議
員亦認為，現階段並非合適時機討論吳秋北的建議，
應以本地立法方式保障國家安全。

吳秋北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針對本港先後
發生的佔領行動和《學苑》的 「港獨」言論風波，計
劃在三月兩會期間提案，將《國家安全法》以附件形
式納入基本法之中，以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本港的
繁榮穩定。陳弘毅坦言，看不到目前有任何理由要對
《國家安全法》進行修訂，使其適用於香港。他續稱
，中央賦予港人在 「一國兩制」下，享有較高度的人
權和自由保障，因此容許特區政府就叛國、顛覆國家
等較敏感的國家安全問題，自行訂立較《國家安全法
》寬鬆的法律，這是基本法23條所註明的。

對於吳秋北稱，中央有機會在兩會期間通過修訂
《國家安全法》，陳弘毅認為，相關程序要由人大常
委會啟動和作最後決定，整個程序不可能在三月兩會
期間完成；若要將全國性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事前
亦需要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意見。

他又建議，特區政府應先按基本法的規定，就23

條立法向立法會提交草案，若無法通過，屆時才考慮
以其他方式保障國家安全，包括把《國家安全法》引
入到基本法附件中。

對於吳秋北的建議，前保安局局長兼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認為，以本地立法處理國安問題，會是較好
的做法，因為當中涉及公開諮詢及討論，立法程序更
具透明度；本地立法亦較依據普通法原則，嚴謹處理
每項罪行的界定及細節。她又認為，香港回歸17年至
今仍未能就23條立法，或因而引起中央及部分人大代
表擔心，覺得有需要在港執行全國性法例。

多位港區人大代表亦不同意吳秋北的建議。新民
黨田北辰表示，本港經歷佔領行動，在社會未復原傷
口之際，提出有關建議並不適合，只會挑起社會情緒
。田北辰表明不會支持相關建議，也不相信會有太多
港區人大支持。馬逢國則認為吳秋北的言論只屬其個
人意見，他看不到現時需要作出改變。

民建聯葉國謙坦言吳秋北的意見並不適合，認為
港人有公民責任就23條立法，但必須先經本地討論。另
一人大代表王敏剛同樣認為，政府可以先就23條立法
，涵蓋不到的內容才考慮能否以《國家安全法》處理。

【大公報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認為，行政
長官梁振英評論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是自由發表意
見，可以帶出討論，做法並無不妥，但年輕人同情 「港
獨」的想法，值得反思。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批評《學苑》宣揚 「
港獨」引起爭議，曾任教育學院校長的張炳良昨日出席
電台節目時被問及對事件的看法。他說，《學苑》的文
章一向有爭議，他就讀大學時，有同學不滿《學苑》的
文章取向，出現過火燒《學苑》的事件。他相信言論自
由，認為行政長官梁振英評論《學苑》是表達意見的自
由，可以帶出討論，做法並無不妥。

張炳良又說，留意到最少兩個泛民政黨表明不贊成
「港獨」，但年輕一代有人同情 「港獨」，涉及基本的

主權和體制問題，需要社會方方面面深思。

就有關將《國家安全法》適用於香港的倡議，
行政長官梁振英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均表明，
當局沒有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及準備，亦沒有計劃就
23條立法。回應有關新制服團體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誓詞內容，梁振英指出， 「報效祖國」 是每個國家
人民的責任。他認為，類似活動長期受到青少年的
歡迎；有關團體將來可以提高透明度，讓各方知道
其活動性質及宗旨等方面的內容。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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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須反思港獨

▲▼梁振英表示，無準備將《國安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亦沒有計劃就23條立法，至於香港
青少年軍總會，相信該總會將提高透明度，讓各界明白其宗旨，圖為特首在一個簽署儀式上
致辭

▲陳振彬稱，青少年軍成員均為曾參加軍事夏令營
的年輕人，成立儀式上約有數十名大學生參與宣誓

▲陳弘毅認為特區政府應先就23條展開立法程序，
然後才考慮將《國家安全法》納入基本法中


